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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元江镍业公司”）向云锡集团创源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锡创源公司”）采购 40000 吨工业硫酸，由于元江镍业

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云锡创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因此，该项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交易内容：元江镍业公司与云锡创源公司签署《工业品买卖合同》，元江镍业公

司为满足生产镍矿产品所需原材料，向云锡创源公司采购 40000 吨工业硫酸。 

元江镍业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98%的子公司，云锡创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

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锡鑫润达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元江镍业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不需提交元江镍业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汪云曙，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主营镍及其它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稀贵金属、非金属矿产资

源开发、加工、销售；技术研发、新材料开发、生产。 

2、云锡创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

公司云南云锡鑫润达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元庆，注册资



本：3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矿产品、黑色金属矿产品、化工产品、建材销

售；有色金属矿产品电解冶炼；硫酸生产、销售。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40.72%股份，

本公司持有元江镍业公司 98%的股份。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云南

云锡鑫润达投资有限公司 60%的股权，云南云锡鑫润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云锡创源公

司 55%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的目的：元江镍业公司为满足生产镍矿产品所需原材料，向云锡创

源公司采购 40000 吨硫酸。 

2、主要内容： 

（1）合同当事人 

供货方：云锡创源公司 

需求方：元江镍业公司 

（2）产品名称、型号、数量及单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备注 

工业硫酸 ≥98% 吨 40000 按市场价格每月结算一次 每月均衡供货

（3）质量要求：硫酸主含量≥98%。浓度小于 97%大于 96%每吨扣款 10 元，浓

度小于 96%大于 95%每吨扣款 20 元，浓度小于 95%大于 94%每吨扣款 30 元，浓度

小于 94%大于 93%每吨扣款 40 元，浓度小于 93%时，双方协商解决。 

（4）供方必须根据需方的需用量均衡组织供货，保证需方生产的正常运行。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关联交易可满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元江镍业公司生产镍矿产品所需的部分

原材料，有利于元江镍业公司正常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1、元江镍业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对其稳定、持续

的生产经营是必须的、合理的、可行的，合同内容真实、合法、有效；2、该项关联

交易已获得元江镍业公司董事会批准；3、该项关联交易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签署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4、该项关联交易没有侵害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 备查文件 

1、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云锡集团创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

卖合同》； 

2、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控股子公司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关

联交易协议的独立意见》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九月三日 

 


